
梅州市梅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梅区）食药监食罚〔2018〕019号

当事人：梅州市梅江区刘一手火锅店
地址：梅州市梅江区万象江山（万象汇）SY-01栋二层2-12号　 

负责人：张岩 　  性别：男　      职务：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411302*********5416

违法事实： 

2018年4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店经营的牛百叶依法抽检。检验报告显示：五氯酚酸钠项目不符合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查，该批牛百叶共制作了5kg，销售价格为80元/kg，已经全部销售完毕，案值共计400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2、《询问调查笔录》；3、《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报告》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你店销售不合格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鉴于该案案值低，当事人积极配合，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决定对你店进行以下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400元；
罚款人民币30000元。（共计罚没款304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梅县客家村镇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梅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梅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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